
采购需求书

前提：本章中标注“★”的条款为本项目的实质性条款，供应商不满足的，

将按照无效响应处理；标注“▲”的条款为本项目的重要条款，供应商不满足

的，将在详细评审过程中加重扣分。

一、项目概述

包号 采购品目名称 数量 单位 采购品目

所属行业

备注

1 体外生命支持系统（ECMO） 2 套 工业

（制造业）

允许采购进

口产品

二、技术、服务要求

（一）技术参数

1.离心泵系统：

1.1 外置离心泵驱动器，液压调控，具备可调节的双节支架；

1.2 离心泵驱动器需集成流量监测、气泡监测模块；

1.3 内置后备电池，保证断电情况下满负荷运转 90 分钟以上；

1.4 具有搏动功能；

▲1.5 转速范围 0-5000 转/分钟；

▲1.6 流量范围 0-9.9 升/分钟；

1.7 流量显示精度 0.1 升/分钟；

1.8 离心泵要求既可独立使用，也可整合到心肺机上，且可以获得心肺机的监

控，需同时具备 LPM 和 RPM 两种模式；

▲1.9 泵头预充量：≤32ml；

1.10 泵头表面积：≤190 平方厘米；

▲1.11 离心泵头工作原理：磁悬浮驱动，离心泵头无金属轴承，不破坏血液

成分且无死腔；

1.12 要求离心泵头具备紧急驱动手柄，且具备 LED 灯显示转速；



1.13 具备一根电缆三种功能，泵头驱动装置集成流量监测和气泡检测功能；

2.空氧混合器：要求适用于各类型膜式氧合器；

2.1 能精确调节进入氧合器的空气和氧气的百分比，进行氧气的匹配供给；

2.2 FIO2：21%-100%。

3.氧合器

▲3.1 氧合器膜材料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采用抗血浆渗漏的纤维织成的渗透

膜，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血浆渗漏，获取 14 天临床使用期限认证；

▲3.2 氧合器：含肝素的生物涂层，于长时间体外生命支持；

3.3 氧合器持预充量≤250 毫升；

3.4 氧合器膜面积≥1平方米；

3.5 热交换器膜材料 为聚亚安酯；

3.6 外壳使用加固材料，能适应长时间的体外生命支持，能高强度连续使用，

具有防碰撞；

3.7 膜结构氧气，血液和恒温水垂直交互；

3.8 跨膜压超过 300mmHg，膜肺仍然能安全使用，不会产生血栓；

3.9 氧合器排气快捷，5分钟之内能将膜肺的气体排空，具有膜排气功能，能

避免小气泡进入血液系统。

4．离心泵头

▲4.1 离心泵头应用悬磁浮驱动涡旋式设计，无金属轴承，不会产生热量，不

会破坏血液成分且无死腔，无气泡滞留；

4.2 含灭活肝素的生物涂层，获取 14 天临床使用期限认证；

4.3 预冲量≤32ml；

4.4 表面积≤190 平方厘米；

5. 要求具备三路全自动变温水箱：

5.1 水箱容积：小于 1.5 升；

5.2 水箱温度范围：36℃－39℃；

7.3 工作电压：220V AC。

（二）配置清单

1. 离心泵系统 1套；



1.1 内置后备电池 1块；

1.2 离心泵紧急手摇驱动柄 1套；

2. 空氧混合器 1套；

3. 体外循环架车 1套；

4. 氧合器支架 1个；

5．恒温水箱及连接组件 1套；

6.体外循环训练套包 1套；

7.说明书 1套。

★三、商务要求

（一）交货方式

1.交货时间：签订合同之日起 180 天内交付全部产品。

2.交货地点：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

道 368 号）

（二）安装验收

1.开箱检验，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应共同对设备的包装、外观、设备品牌、

原厂商、产地、规格型号、数量进行检验。所提供的产品生产日期必须在 6个月

内。如在开箱检验中发现所交付的合同设备有短缺、损坏、不合格产品等；或与

合同、随机文件不相符的情形；供应商应于 5日内无条件予以补足、更换，并承

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待设备补足或更换后，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重新对合同

设备进行检验，验收合格后再组织安装调试。

2.供应商应派专业工程师到现场进行安装、调试设备，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

训。在安装过程中，供应商工程师负责对设备安装调试予以配合和相应的协调工

作。

3.供应商对设备所进行的安装调试应与合同约定的性能完全一致，且不能低

于相应的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安装调试完毕，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根据合同的

技术标准共同进行验收，并交付合同设备的质量合格证、保修单、使用说明书、

维修手册等相关资料。在验收过程中，如合同设备的一项或数项指标未达到设备

技术资料所规定要求，供应商应于 5日内予以更换设备，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供应

商承担。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签署验收报告，并加盖公章确认。



4.验收标准以磋商文件技术参数及要求和相关行业标准为准，安装后第一次

计量检定费用由供应商承担，若达不到标准采购人可以要求退货或者换货。

5.提供的技术资料：①原产地证明书；②提供主机及配套设备的相关技术资

料；③进口产品按要求提供报关单、完税证明，属商检产品提供商检报告。

6.安装调试设备完后及时清理现场垃圾。

（三）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

1.供应商保证提供的设备必须为正规渠道销售的设备，并为全新未使用过的。

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检测标准，供应商承诺所供设备与成交所示设备明细完全一致，

不存在任何偏差。如设备的规格或质量与合同不符，或设备存在缺陷，供应商应

接到采购人书面通知后三十日内按合同确定的规格、质量予以更换，由此产生的

一切费用及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承担。同时相应延长质量保证期。

2.如因规格、质量问题，供应商未按第一款的约定处理，采购人有权要求供

应商退货，供应商必须按合同约定的货款并加算银行同期贷款利息，退款给采购

人；并承担由退货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3.如因设备的质量问题发生纠纷，应由国家质检部门进行质量鉴定，鉴定费

用由供应商承担。

4.供应商保证合同设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否则，供应

商须承担由此对第三方的专利或版权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5.供应商指导和培训采购人维修及使用人员，主要内容为设备的基本结构、

性能、主要部件的构造及修理，日常使用保养与管理，常见故障的排除、紧急情

况的处理等，培训地点在设备安装现场或按采购人安排。

6.供应商提供两年的质保期，从设备安装验收合格之日算起。在此期间所有

维修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7.供应商接到采购人设备故障报修，须在 24 小时内到现场检修（不可抗拒

力量除外），迅速解决问题。如因供应商无法及时到场检修或者不配合进行检修，

采购人有权聘请第三方进行检修，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8.供应商保证年开机率大于 95％（按 365 天计算），若≤95％则每少一天，

相应延长保修期七天。

9.保修期满后，供应商可以继续为设备提供有偿维修服务。



（四）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后设备到货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的 20%为首

付款，安装调试培训结束，提交设备使用说明书、维修手册、合格证、保修单、

安装验收报告和正规的全额税务发票等全部材料，并通过正式验收合格之日起设

备正常使用一个月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的 75%，正式验收合格两年后，经确

认供应商所供设备无产品质量、售后问题，采购人支付剩余 5%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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